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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维护三期 （孕期、 产期、 哺乳期） 女职工的权益，
根据 《劳动合同法》 规定， 公司只在员工存在严重违纪等
情形下， 才可单方与三期女职工解除劳动合同。 由此， 有
的单位在员工不存在严重违纪的情况下， 以 “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的方式辞退员工。 在此种情况下， 员工可以依
法申请劳动仲裁， 要求恢复劳动关系或要求公司支付违法
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

前不久， 本报接到前雅培公司员工蔡女士的投诉。 她
表示， 在她哺乳期的时候， 公司指控她存在虚构报销事实
的严重违纪行为， 与她解除劳动合同， 然而这些事情根本
不存在。 此后， 她在律师支持下申请劳动仲裁， 要求公司
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 仲裁裁决蔡女士胜诉，
公司须向她支付17万元赔偿款。 此后， 公司不服裁决向法
院起诉， 本案进入了一审的程序。

员工怀孕做手术
公司却让她跑业务

据蔡女士介绍 ， 她2010年6
月入职雅培公司， 担任北京地区
销售经理 ， 劳动合同期限为三
年 。 2013年 7月 ， 合同到期后 ，
她再次与雅培签订三年期劳动合
同， 受聘为北京地区高级销售经
理， 月基本工资为15001元。

“我的工作内容是管理销售
团队，安排销售团队人员的工作，
我的团队每月都能完成预定的销
售量，因此，我每个月都能得到奖
金。”蔡女士向记者介绍说。

然而自她怀孕之后， 情况却
发生了很大变化。“虽然怀孕后我
很关心自己未来的孩子， 但也仍
然坚持工作， 怀孕早期也完成了
工作任务。怀孕早期，我因为急腹
症做腹腔镜手术， 但手术后仍然
回来工作。”蔡女士介绍，“我也想
继续工作，拿到奖金，然而自从怀
孕后， 公司主管领导却对我开始
了刁难。”

“以前我的主要工作是管理
团队， 销售人员需要到医院跑业
务， 而怀孕后， 主管领导却要求
我自己每周有4天到医院跑业务，
这些工作之前不需要我来做， 我

与领导沟通后， 领导又要求我在
办公室坐班， 但我仍想完成销售
业绩， 领到相应的工资。 最终双
方没有协调一致。” 蔡女士说。

由于身体难以承担工作负
荷， 蔡女士在向医院开具建议休
假的证明后， 向公司递交了休假
申请， 并于2013年10月起开始休
病假。 然而， 主要领导并不同意
她休假， 并且发邮件要求她继续
上班。 2014年5月起， 蔡女士按
照法律规定开始休产假。

指控员工虚构报销事实
公司下达解除通知

然而， 生孩子回来上班后 ，
蔡女士却突然接到了令她吃惊的
通知。 主管领导表示， 公司认为
她在工作中违规使用 “雅高卡”，
将公司用于报销的费用用作其他
用途， 她虚构业务招待的事实，
严重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

2014年12月， 公司向她送达
了 《违纪处分通知》， 写道： 根
据 《雅培员工手册》 的要求， 对
于你提交的发生日期标注为2012
年12月至2013年9月的8笔业务费
用报销申请， 公司认为你提供的
相关资料并不属实， 你的行为构
成了 《雅培员工手册》 中 “欺骗

同事或公司， 弄虚作假骗取公司
或他人财物” 的情形， 公司决定
与你解除劳动合同， 立即生效。

对此 ， 蔡女士向记者解释
说， “雅高卡” 是公司发给销售
人员在指定餐厅用于请客户吃饭
等用途的储值卡， 每月有1500元
的使用额度。 公司指控我对8笔
业务费用的使用说明不属实， 这
是绝对不成立的， 我当即要求由
公司相关人员出面对质。

蔡女士向公司提出了核实相
关事实的要求后， 公司主管领导
却含糊其辞。“我提出质证后，公
司找不到支持他们指控的当事
人，只是含糊地说，我使用雅高卡
的情况与销售人员的工作情况有
冲突。”蔡女士认为，公司是在虚
构事实，以“严重违纪”的名义与
她解除合同，从而逃避法律责任。

此外， 公司向她送达解约通
知后 ， 并没有发给她12月的工
资 ， 而 是 发 给 她 一 张 显 示 扣
除 住 房公积金 、 社会保险个人
缴纳部分后工资为0的工资条 。
对此， 蔡女士认为， 公司的做法
是把其他月的病假工资扣款都扣
到这个月， 这是不合理的。 公司
应该支付她12月1日至10日的病
假工资。

面对公司 “弄虚作假骗取公

司财物” 的诬告， 她已不可能在
公司继续工作下去了。 饱受精神
的打击和心理的摧残后， 处于哺
乳期的蔡女士走上了维权的历
程， 希望在一定程度上挽回公司
对其名誉的侵害。 为此， 她聘请
了律师并向朝阳区劳动人事仲裁
委员会提交了仲裁申请， 要求公
司向她支付解除劳动合同补偿金
173790元 ， 2014年12月1日至10
日工资6000元等。

得知本报隶属于市总工会
后，她向本报致电，投诉雅培公司
由于没有建立工会， 从而对处于
三期的她做出了种种侵权行为。

公司证据未获采信
仲裁裁决女工胜诉

仲裁中， 公司指出， 公司此
前有36天病假工资未按照基本工
资的20%扣款， 因此蔡女士的实
际月平均工资为15621元 。 公司
认为， 蔡女士提交非法发票， 在
2012年12月至2013年9月有8笔报
销款存在虚假 ， 虚假报销12300
元， 违反公司规章制度， 构成严
重违纪 ， 公司与其解除劳动关
系。 公司还提交了8份费用报告、
5份报销申请的打印件及相关发
票作为证据。

对此， 蔡女士并不认可。 蔡
女 士 认 为 ， 其 月 平 均 工 资 为
19308元 ， 雅 培 公 司 未 支 付 其
2014年12月1日至10日的工资。

针对公司提出她虚构业务招
待的事实， 蔡女士认为， 公司连
哪8笔报销申请违反规定都没有
指出， 只指出了8笔报销的时间，
这些费用的使用已经过了合理的
审计周期。 而且， 公司通常是每
月定期对员工报销进行审查， 同
时以8笔业务报销存在问题与她
解除合同是不合理的。 此外， 这
8笔报销的时间有5笔发生在上一
个劳动合同履行期间， 而上一个
三年期合同早已履行完毕了。

经过了双方各执一词的僵
持。 2015年9月， 仲裁做出裁决。
仲裁认为， 公司未就蔡女士36天
病假工资未扣款提交证据， 对蔡
女士主张的月平均工资19308元
予以采信。 雅培公司就蔡女士违
纪行为提交的证据， 未能显示其
存在虚构发票 、 欺骗公司的行
为， 因此， 雅培公司与蔡女士解
除劳动合同缺乏事实依据。

最终， 仲裁裁决， 雅培公司
支付蔡女士2014年12月1日至10
月病假工资4414元， 支付违法解
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73790元。 此
后， 公司不服裁决向法院起诉。

【维权】11专题２０15年 12月 1日·星期二│本版编辑 屈斌│美术编辑 赵军│校对 王绘春 │E—mail:ldwbgh@126.com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雅培以严重违纪为由辞退三期女工 女工投诉公司虚构违纪事实

员工仲裁胜诉 公司被判赔17万
□本报记者 屈斌

孙先生： 两年多前，我被一家
化工材料公司招聘为员工， 但在
签订劳动合同时， 单位却变成了
一家劳务派遣公司。 胳膊拧不过
大腿，我只好签了，其劳动合同期
限为三年。后来，每月工资是由化
工材料公司直接发给我， 但社会
保险则是由劳务派遣公司给缴纳
的。

上个月， 劳务派遣公司突然
通知我回去报到， 说化工材料公
司业务量大幅减少， 用不了这么
多工人。 随后， 他们将我派遣到
河北一家公司去工作。 我说自己
虽然是外地人， 但来北京时间很
长了， 家人都在北京， 没法到河

北上班。 劳务派遣公司的人说，
如果不服从派遣， 就算我主动辞
职， 他们不支付任何经济补偿。
请问： 像我这种劳务派遣工， 公
司能随便更换我的用工单位吗？

安慧敏： 劳务派遣公司无权
无故更换被派遣员工的用工单
位。 根据您的描述， 如果用工单
位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 需要
进行经济性裁员的 ， 应当按照
《劳动合同法》 第41条中 “有下
列情形之一， 需要裁减人员二十
人以上或者裁减不足二十人但占
企业职工总数百分之十以上的，
用人单位提前三十日向工会或者

全体职工说明情况， 听取工会或
者职工的意见后， 裁减人员方案
经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 可以裁
减人员： …… （二） 生产经营发
生严重困难的； ……” 的规定，
在履行经济性裁员的相关手续
后， 可以依据 《劳务派遣暂行规
定 》 第12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 用工单位可以将被派遣劳动
者退回劳务派遣单位： （一） 用
工单位有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
三项、 第四十一条规定情形的；
……” 的规定将您退回劳务派遣
单位。 根据该法第15条的要求，
被派遣劳动者因本规定第十二条
规定被用工单位退回， 劳务派遣

单位重新派遣时降低劳动合同约
定条件 ， 被派遣劳动者不同意
的， 劳务派遣单位不得解除劳动
合同。 但被派遣劳动者提出解除
劳动合同的除外。 所以， 如果该
派遣低于和您合同约定的条件，
您有权不同意， 且单位不得以此
为由解除劳动关系。

■有问必答

提问： 劳务派遣工 孙先生
回答： 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 安慧敏

□本报记者 王香阑

员工有权拒绝派遣公司变更用工单位吗？


